附件5
绿色能源新技术新产品应用推广奖励

项目申报说明
一、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应为在京注册、在京生产制造的绿色能源领域制造业企业。
2.申报单位具备稳定的生产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3.产品符合国家和北京市产业政策，符合《北京市绿色能源新技术新产品应用目录（2026年版）》（简称《北京目录2026版》）具体要求（见附件5-1）。

4.申报单位与用户单位已正式签订销售合同，（单个）产品累计销售额达到50万元及以上。

5.申报单位与用户单位直接或间接持股不能超过20%，且不能为同一实控人。

6.用户单位不为贸易商。

7.产品实现实际应用。
二、支持方式和标准
对单个产品按2025年度合同实际履约额不超过20%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300万，单个企业年度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三、常见问题Q&A（见附件5-8）

附件5-1

北京市绿色能源新技术新产品应用目录

（2026年版）

	序号
	装备名称
	指标要求

	1
	氢气压缩机
	充装：
最大排气压力≥30MPa，
最大容积流量≥1200Nm3/h

	
	
	加注：
最大排气压力≥45MPa，
最大排量≥500Nm3/h@12.5MPa

	2
	清洁氢制备装备
	碱性电解水制氢：
额定产氢量≥1000Nm3/h，
系统能耗≤5.0kWh/Nm3 H2

	
	
	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
额定产氢量≥200Nm3/h，
系统能耗≤4.7kWh/Nm3 H2，
功率可调范围≥5%-150%

	
	
	固体氧化物电解水制氢：
电堆功率≥5kW，
系统能耗≤4.2kWh/Nm3 H2，
连续运行时间≥1000h，
衰减率≤3%

	
	
	阴离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
额定产氢量≥40Nm3/h，
电流密度≥1A/cm2，
系统能耗≤4.8kWh/Nm3

	
	
	光催化制氢：
太阳光谱利用范围200nm-800nm，
每立方米反应器制氢速率≥10Nm3/h

	3
	固态储供氢装备（系统）
	储氢密度>1.8wt%，
工作压力≤3MPa，
放氢压力≥0.3MPa，
循环充放氢1000次，
容量保持率≥90%，
稳定吸氢速率≥1.5kg/min，
稳定供氢速率≥1kg/min

	4
	氢燃机
	氢燃气轮机：
额定电功率≥200kW，
热效率≥45%

	
	
	氢内燃机：
额定功率≥100kW，
热效率≥40%

	5
	高温燃料电池
	高温膜燃料电池：
系统功率≥3.5kW，
发电效率≥40%，
寿命≥10000h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
系统功率≥10kW，
电堆功率≥2kW，
发电效率≥50%，
寿命≥10000h

	6
	液氢装备
	氢液化装备：
液化能力≥1.5吨/天，
系统能耗≤15kWh/kg

	7
	大功率飞轮储能系统
	单机输出功率≥100kW，
单机输出能量≥30MJ

	8
	压缩空气储能系统
	额定功率≥300MW，
额定效率≥70%，
变工况运行范围：40%～110%，
启动时间≤8min（冷态启动至并网），
非补燃式

	9
	钠离子电池储能系统
	额定能量≥1MWh，
额定能量效率≥85%，
循环寿命≥3000次

	10

	液流电池储能装备（系统）
	全钒液流电池电堆：
额定功率≥85kW，
能量效率≥83%

	
	
	铁铬液流电池电堆：
额定功率＞30kW，
能量效率≥80%

	
	
	锌铁液流电池电堆：
额定功率≥15kW，
能量效率≥84%

	11
	固态电池
	聚合物电池：
1.电芯平均能量密度≥250Wh/kg。
2.循环寿命＞700次且容量保持率大于80%。
3.电芯额定容量≥30Ah。
4.通过安全性测试标准。

	
	
	硫化物电池：
1.电芯平均能量密度＞320Wh/kg。
2.循环寿命＞700次且容量保持率大于80%。
3.电芯额定容量≥30Ah。
4.通过安全性测试标准。

	
	
	氧化物电池：
1.电芯平均能量密度＞270Wh/kg。
2.循环寿命＞700次且容量保持率大于80%。
3.电芯额定容量≥30Ah。
4.通过安全性测试标准。

	12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单结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1.组件效率≥15%。
2.面积≥0.72m2。
3.通过IEC61215和IEC61730全序列认证，获得CQC或者其他IEC国际认证，首年衰减率≤5%。

	
	
	钙钛矿-晶硅叠层太阳能电池：
1.组件效率≥20%。
2.面积≥0.72m2。
3.通过IEC61215和IEC61730全序列认证，获得CQC或者其他IEC国际认证，首年衰减率≤5%。


附件5-2

绿色能源新技术新产品应用推广奖励项目

申报材料清单

1.《2026年度北京市绿色能源新技术新产品应用推广奖励项目申请材料汇总表》（见附件5-3）

2.《北京市绿色能源新技术新产品应用推广奖励项目申报表》（见附件5-4）

3.申报单位营业执照，以及所在行业相关证明材料。

4.绿色能源新技术新产品销售合同、发票、申报单位收款凭证及产品出库单等销售行为真实合法性证明材料（请与附件5-3的顺序保持一致）。

5.第三方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检测报告为销售当年或申报当年出具，同时需提供检测机构资质证明材料）。

6.知识产权证明及《取得知识产权汇总表》（见附件5-5）

7.《企业生产能力自查报告》（见附件5-6）

8.北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项目资金承诺书（2026年）（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企业公章）（见附件5-7）

9.所在区推荐函。

10.产品应用现场照片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11.其他需要补充的有关证明材料。

备注：上传线上申报系统的申报材料应为原件扫描件。

附件5-3
2026年度北京市绿色能源新技术新产品应用推广奖励项目

申请材料汇总表

	报送单位（盖章）：
	联系人及电话：

	序号
	绿色能源新技术新产品名称
	对应《目录》中的产品编号
	生产企业名称
	用户单位名称
	合同产品名称
	合同签署数量
	合同金额（万元）
	申请奖励合同金额（万元）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按申请奖励合同金额的20%计算，向下取整）
	合同名称（用户单位简称+合同    签订日期）
	发票

日期
	发票票号
	发票票面产品名称
	发票金额（含税）
	发票金额（不含税）
	收款

日期
	已收款金额
	收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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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汇总表中产品顺序与申报书产品顺序务必保持一致；

2.绿色能源新技术新产品名称为《北京目录2026版》中产品名称，合同产品名称与提供的销售合同产品名称一致；同一产品有多个用户单位时，一个用户单位相关信息填写一行；

3.合同名称的填写格式为：用户单位简称+合同签订日期；

4.每个销售合同存在多张发票时，每张发票必需填写一行，对应相应的发票票号、票面产品名称、金额、收款日期、收款金额及银行。


附件5-4
北京市绿色能源新技术新产品应用推广
奖励项目申报表

	一、绿色能源装备生产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系统带入）

	单位性质
	（系统带入）
	法定代表人
	（系统带入）

	注册地
	（系统带入）
	注册资本
	（系统带入）

	股权结构
	（系统带入）

	主营业务
	（系统带入）

	通讯地址
	

	员工总数
	
	研发人员数
	

	年主营收入（万元）
	
	研发经费占比（%）
	

	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
	

	二、申报产品情况

	申报产品名称
	
	对应《目录》名称
	  

	对应《目录》版本
	2026年

	对应《目录》序号
	
	对应《目录》子序号
	

	年生产量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检测机构名称
	

	产品技术指标
	（应涵盖适用目录的全部指标）

	与申报产品相关的

核心技术与知识产权情况
	           已申请数量______已授权数量______

          （填写附件5-5取得知识产权汇总表）

	三、申报产品用户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通讯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
	

	该绿色能源装备的

应用情况
	请说明用户采购用途

	四、真实性承诺

	申报材料均真实、有效、完整，复印件与原件核对一致，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责任。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金额的数据均以人民币为单位，保留整数。
附件5-5

取得知识产权汇总表

申报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申请号
	申请状态
	授权时间
	专利权人
	专利权人与申报单位关系

	
	
	
	
	
	
	

	
	
	
	
	
	
	

	
	
	
	
	
	
	

	
	
	
	
	
	
	


填表说明：1.如专利权人与申报单位不同，需填写“专利权人与申报单位关系”，并提供专利授权书。

附件5-6

企业生产能力自查报告
一、生产情况
描述企业的生产基地、厂房、设备及产品生产情况（需提供申报产品的生产设备清单及生产线照片等材料证明在京生产能力）

二、技术研发能力
介绍申报产品相关的研发团队、研发资金使用、标准制修订、知识产权申请等情况，介绍已开展、正在开展的科技研发项目，获得的科技奖项等。
三、获得的资质证书
质量、安全、环保、用户认证等证书
（本报告总页数不超过10页）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5-7

北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项目资金承诺书

本单位拟申请2026年北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项目资金北京市绿色能源新技术新产品应用推广奖励方向，具体承诺如下：
1.本单位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要求，以及《北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2.本单位未因违法失信行为被行政机关实施联合惩戒，或被司法部门采取失信惩戒措施。

3.本单位提交的全部材料均真实、准确、有效，申报资格和条件符合指南、通知相关规定。
4.本次申请项目未获得其他市级财政资金支持。

5.所有材料已经脱密处理，如有发生涉密资料（载体）泄露，愿意承担有关保密责任。

6.本单位自愿接受并积极配合市区相关部门监管。
7.本单位遵循诚实守信原则，若违反以上承诺事项，将在收到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要求退还资金的通知之日起6个月内向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退还全部资金。

8.本单位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使用高精尖资金，对高精尖资金申报和使用中存在虚报、骗取、挪用、贿赂等违法违规行为，将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接受处理。涉嫌犯罪的，自愿接受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签章）：

                        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5-8

常见问题Q&A

1.Q:如何证明申报产品属于目录里产品？
A:提供所申报产品的性能测试报告，且性能指标满足目录中同一产品的要求。
2.Q:主要参数符合《北京目录2026版》要求，小部分参数不符合的情况，是否可以申请奖励？
A:不可以。只有完全符合《北京目录2026版》要求的产品才能提出申请。
3.Q:什么样的检测报告是有效的测试报告？
A:第三方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检测报告为销售当年或申报当年出具。
4.Q:产品销售额达到50万元及以上，是指产品单个销售合同达50万，还是该申报产品的多个销售合同可以累加？
A:（单个）产品的多个销售合同可以累加，累计销售额达到50万元及以上即可。
5.Q:如果销售合同涉及国家秘密项目，是否可以不提供?
A:不可以，可将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脱密后提供。


